关于编制2024年度职能部门工作目标的通知

各职能部门：
按照学校要求，请各职能部门编制本部门2024年度工作目标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关于星级目标设定
1. ★★★目标：指对学校事业发展产生重大、重要推动作用的工作目标。完成该目标且党建考核位居前列、无一票否决事项，可直接评为优秀等级。
2.★★目标：指具有竞争性、增长性、创新性的工作目标。完成该目标且无一票否决事项，可评为良好及以上等级。
3.★目标：指部门工作必须达成的基本目标任务，未完成该项工作会对学校事业发展造成较大被动。完成该目标且无一票否决事项，可评为合格及以上等级。
4.部门工作不能达到星级要求的，可不设星级目标。
5.目标表述要尽量定量、数据化，做到言简意赅，一句话概括。
二、工作要求
各部门要按照要求认真研讨，根据上级要求、学校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、学校2024年度党政工作要点等，确定本部门年度星级目标，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，于3月11日下午5:00报送党政办公室。
联系人：任静，13883764039，邮箱：16016923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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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文理学院职能部门星级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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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重点目标任务
	拟设星级

	1
	
	

	2
	
	


注：拟设星级用★★★、★★、★标注。


